
关于2015年度新乡市教育系统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

为了做好2015年度全省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根据我省、市职称工作整体安排，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送材料时间及地点

高级材料：10月8日----10月16日

报送地点：市民中心一楼人社局职称科58号窗口

联系人：刘 琦   电话：3696611
一级材料：11月2日----11月6日

报送地点：教育局一楼对外大厅职评材料组

联系人：杜瑞芳   电话：3552655
中专、高校材料：11月9日----11月11日

报送地点：教育局一楼对外大厅职评材料组

联系人：杜瑞芳   电话：3552655

二、报送材料的有关要求

1.材料包统一到市民中心一楼人社局职称科58号窗口购买

2.申报人员评审表一式三份，不装档案袋，装入材料包内即可。

3.豫人社职称[2015]13号附件3《河南省中小学教师任职资                       格评审材料审核登记表》一式2份，按“谁签名，谁负责”的要求逐级审核并签字，1份随材料排序上交，放材料包以外，1份交县（市）呈报单位。

4. 个人真实性保证书一式两份，一份交到县（市）呈报单位，一份放到第二个材料袋中。

5．参加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的教师材料分装在三个档案袋中。

	第一档案袋

	基本证件
	毕业证

	
	学历认证（第一学历不需要认证）

	
	教师资格证

	
	任职资格证

	
	聘任证（聘期至2015年9月）

	
	继续教育证

	
	校长合格证（教育管理）

	要求
	1.以上证件要原件，不需要复印件。

	
	2.附表清单（一）一式两份，一份排序上交，一份贴在第一档案袋封面上。

	第二档案袋

	1.专业知识和能力评价
	学校出具证明。

	2.教育教学工作量完成情况
	学校出具证明，如总课程表。兼任管理工作的教师或教研员，提供五年（一级三年）听课记录。

	3.教学经历
	学校要出具参评教师担任循环教学或3届毕业班的教学工作的证明，出具教学计划，并附3年教案。（校长、园长、教研员可不作要求）。

	4.学生管理
	学校要出具参评教师担任学生管理工作相关的证明材料，工作计划、工作总结、考核材料和荣获校（园）级及以上的表彰证书。

	5.教学效果 年度考核
	1.学校出具参评教师六年（一级五年）的教学效果评估表，近6年来至少有5学年教学效果评估获优秀等次。2.提供近6年（一级五年）的单位年度考核审批结果复印件，近6年来（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至少1年获优秀等次（破格人员获2年优秀等次）。

	6.教科研工作
	每学期至少撰写1篇有较高价值的教学心得、案例或教科研论文，在单位举办的学术活动中交流并获得好评。能够结合教育教学实际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学校教师主持过校本教科研课题研究，城市学校校（园）长主持过市级教科研课题研究，农村学校校（园）长主持过县级教科研课题研究。（提供近两年）

	7.素质教育
	学校出具参评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能面向全体学生，发展学生特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取得素质教育方面突出成绩的证明。

	8.课程改革
	能够结合学科特点指导学生进行综合实践，为学生开设相应的校本课程、专题知识讲座或开展体育、艺术、科技等课外活动的相关证明。

	9.示范引领
	参评教师能发挥传帮带精神，经单位统一安排，结对培养青年教师，共同实现专业成长。培养、指导2名青年教师提高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所培养、指导的教师获得县级及以上教育主管部门表彰、奖励。

	10.支教
	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和教育行政部门安排，城镇中小学教师须有1年以上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支教的经历。（当年年底男满55周岁、女满50周岁教师及特殊教育学校可不作要求）。

	要求
	1.中小学一级只提供前七条。

	
	2.每项证明单位加盖公章，不需要复印件。

	
	3.附表清单（二）贴档案袋封面。


  
	第三档案袋

	课
	1.相应级别的优质课（相应级别的教研部门组织的）

	
	2.相应级别的观摩课，示范课（要有优质课做佐证）

	表彰
	文件认可的各项表彰

	教科研        （此条今年仍作为过渡条）
	1.相应级别的课题（要有立项、结项、过程性材料）

	
	2.基础教育教学优秀成果奖

	
	3.综合实践（提供整体活动规划、过程性材料）

	
	4.社团辅导（提供完整章程、活动计划及总结）

	
	5.开发、实施校本课程

	要求
	1.大简表要与档案袋内证书完全一致，不需要复印件。

	
	2.附表清单（三）粘贴在档案袋封面上。


6.过渡条款
为了作好评价标准的顺利衔接，2015年度对有关条款可作如下过渡：

（1）申报一级教师任职资格工作业绩不具备素质教育、课程改革与教科研要求的人员，须在评委会组织的讲课答辩中名次位列同类人员的前85%以内。

（2）申报高级教师任职资格不具备素质教育、课程改革与教科研要求的人员，须在评委会组织的讲课答辩中名次位列同类人员的前80%以内。

有关业绩成果凡在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业绩库中检索不到又不能提供有关证明材料的一律不予认可；各项工作业绩证书应体现促进工作和业内认可的原则。
未尽事宜参看有关文件执行。

附表一:职称材料清单一

附表二:职称材料清单二

附表三:职称材料清单三

  新乡市教育局人事教育科

                                    2015年9月22日

	附表一：
	
	
	
	
	
	
	

	新乡市______教师职称材料清单（一）

	
	
	
	
	
	
	
	
	
	

	单位名称(盖章)：        姓名：       申报级别：      申报专业：  

	类别
	序号
	项目      名称
	发证        单位
	证书     编号
	发证    日期
	备注

	基  本  条  件
	1
	教师      资格证
	
	
	
	

	
	2
	任职      资格证
	
	
	
	

	
	3
	聘任证
	
	
	
	

	
	4
	继续      教育证
	
	
	
	

	
	5
	毕业证
	
	
	
	

	
	6
	学历      认证
	
	
	
	

	附表二：
	
	
	
	
	
	

	新乡市高级教师职称材料清单（二）

	单位名称(盖章)：        姓名：     申报级别：      申报专业：  

	 教  师  水  平  评  价  标  准                             
	专业知识和能力评价
	

	
	教育教学工作量完成情况
	

	
	教学经历
	

	
	学生管理
	担任班主任或其他学生管理情况
	

	
	
	获奖情况
	

	
	教学效果
	学年度
	
	
	
	
	
	

	
	
	教学效果评估等次
	
	
	
	
	
	

	
	
	年度考核结果
	
	
	
	
	
	

	
	
	
	
	
	
	
	
	

	
	教科研工作
	论文及教科研课题名称
	获奖及交流情况

	
	
	
	

	
	
	
	

	
	素质教育
	

	
	
	

	
	
	

	
	
	

	
	课程改革
	开设校本课程，及课外活动情况
	

	
	
	
	

	
	示范引领
	辅导青年教师姓名
	
	
	
	
	

	
	
	获奖类型
	
	
	
	
	

	
	
	获奖等次
	
	
	
	
	

	
	
	证书文号
	
	
	
	
	

	
	支教
	何时何地支教
	

	附表二：
	
	
	
	
	
	

	新乡市一级教师职称材料清单（二）

	单位名称(盖章)：           姓名：        申报级别：         申报专业：  

	 教  师  水  平  评  价  标  准                             
	专业知识和能力评价
	

	
	教育教学工作量完成情况
	

	
	教学经历
	

	
	教学效果
	学年度
	
	
	
	
	
	

	
	
	教学效果评估等次
	
	
	
	
	
	

	
	学生管理
	担任班主任或其他学生管理情况
	

	
	
	获奖情况
	

	
	教科研工作
	论文及教科研课题名称
	获奖及交流情况

	
	
	
	

	
	
	
	

	
	素质教育
	

	
	
	

	
	
	

	
	
	

	
	课程改革
	开设校本课程,开展研究性学习及课外活动情况
	

	
	
	
	


	附表三：
	
	
	
	
	
	

	新乡市______教师职称材料清单（三）

	单位名称(盖章)：        姓名：      申报级别：      申报专业：  

	
	
	
	
	
	
	
	
	

	业    绩    条    件
	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发证单位
	证书编号
	获奖等级
	证书文号

	
	优质课、示范课、观摩课、专题讲座
	
	
	
	
	
	

	
	
	
	
	
	
	
	

	
	
	
	
	
	
	
	

	
	
	
	
	
	
	
	

	
	
	
	
	
	
	
	

	
	荣誉表彰及技术称号
	
	
	
	
	
	

	
	
	
	
	
	
	
	

	
	
	
	
	
	
	
	

	
	
	
	
	
	
	
	

	
	
	
	
	
	
	
	

	
	论文论著及科研课题
	
	
	
	
	
	

	
	
	
	
	
	
	
	

	
	
	
	
	
	
	
	

	
	
	
	
	
	
	
	

	
	
	
	
	
	
	
	

	
	课程改革与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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